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8号13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

24

29,641,852

29,641,852

35.0862

35.08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励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沈晓枫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

海分所执业律师蒋晓莹、占菲菲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1,85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1,85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1,85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1,85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1,85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1,85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1,85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34,852

比例（%）

99.9763

反对

票数

7,000

比例（%）

0.023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000,907

比例（%）

99.8749

反对

票数

7,515

比例（%）

0.125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34,337

比例（%）

99.9746

反对

票数

7,515

比例（%）

0.025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34,337

比例（%）

99.9746

反对

票数

7,515

比例（%）

0.025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9

1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 2025 年度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08,422

6,008,422

6,001,422

6,000,907

6,000,90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834

99.8749

99.8749

反对

票数

0

0

7,000

7,515

7,515

比例（%）

0.0000

0.0000

0.1166

0.1251

0.1251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7、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7、8、9、1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9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晓莹、占菲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71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光谷软件园C3栋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7

107

130,168,710

130,168,710

71.1528

71.15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过半数董事同意共同推举董事田进恩先生为会议主

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田进恩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114,224

比例（%）

99.9581

反对

票数

54,147

比例（%）

0.0415

弃权

票数

339

比例（%）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115,324

比例（%）

99.9589

反对

票数

53,047

比例（%）

0.0407

弃权

票数

339

比例（%）

0.000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114,570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53,801

比例（%）

0.0413

弃权

票数

339

比例（%）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098,508

比例（%）

99.9460

反对

票数

60,283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9,919

比例（%）

0.0077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089,258

比例（%）

99.9389

反对

票数

79,452

比例（%）

0.06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089,258

比例（%）

99.9389

反对

票数

79,452

比例（%）

0.06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092,086

比例（%）

99.9411

反对

票数

65,825

比例（%）

0.0505

弃权

票数

10,799

比例（%）

0.0084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0,098,228

比例（%）

99.9458

反对

票数

59,683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10,799

比例（%）

0.008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27,804

911,742

902,492

比例（%）

94.4864

92.8507

91.9087

反对

票数

53,801

60,283

79,452

比例（%）

5.4790

6.1391

8.0913

弃权

票数

339

9,919

0

比例（%）

0.0346

1.0102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操、张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318 证券简称：财富趋势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4

134

141,612,156

141,612,156

50.8553

50.85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光泉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赵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546,571

比例（%）

99.9536

反对

票数

48,374

比例（%）

0.0341

弃权

票数

17,211

比例（%）

0.012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544,131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50,814

比例（%）

0.0358

弃权

票数

17,211

比例（%）

0.01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543,687

比例（%）

99.9516

反对

票数

51,258

比例（%）

0.0361

弃权

票数

17,211

比例（%）

0.012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537,870

比例（%）

99.9475

反对

票数

57,075

比例（%）

0.0403

弃权

票数

17,211

比例（%）

0.012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410,919

比例（%）

99.1517

反对

票数

1,170,719

比例（%）

0.8267

弃权

票数

30,518

比例（%）

0.021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560,367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39,339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12,450

比例（%）

0.008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557,144

比例（%）

99.9611

反对

票数

36,795

比例（%）

0.0259

弃权

票数

18,217

比例（%）

0.013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2,929,221

比例（%）

97.9888

反对

票数

2,304,997

比例（%）

2.0000

弃权

票数

12,750

比例（%）

0.011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4,590,405

比例（%）

99.5978

反对

票数

109,579

比例（%）

0.0952

弃权

票数

353,089

比例（%）

0.3070

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续
聘 2025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度 董
事、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为
董事、监事和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购 买 责 任
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204,654

22,201,431

19,938,696

21,675,712

比例（%）

99.7673

99.7528

89.5861

97.9101

反对

票数

39,339

36,795

2,304,997

109,579

比例（%）

0.1767

0.1653

10.3565

0.4949

弃权

票数

12,450

18,217

12,750

353,089

比例（%）

0.0560

0.0819

0.0574

1.59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姜谦及其一致行动人及现任董事身份的股东对议案8回避

表决；姜谦及其一致行动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在职员工身份的股东对议案9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谢莹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72 证券简称：拓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厂区（苏州市吴江区江

陵街道兴瑞路699号）三楼大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7

119,282,949

27.26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小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03,611

比例（%）

99.2628

反对

票数

839,772

比例（%）

0.7040

弃权

票数

39,566

比例（%）

0.03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04,011

比例（%）

99.2631

反对

票数

840,072

比例（%）

0.7042

弃权

票数

38,866

比例（%）

0.032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03,411

比例（%）

99.2626

反对

票数

842,072

比例（%）

0.7059

弃权

票数

37,466

比例（%）

0.031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06,011

比例（%）

99.2648

反对

票数

840,072

比例（%）

0.7042

弃权

票数

36,866

比例（%）

0.031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362,711

比例（%）

99.2285

反对

票数

723,072

比例（%）

0.6061

弃权

票数

197,166

比例（%）

0.1654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354,211

比例（%）

99.2213

反对

票数

731,072

比例（%）

0.6128

弃权

票数

197,666

比例（%）

0.165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314,111

比例（%）

99.1877

反对

票数

774,172

比例（%）

0.6490

弃权

票数

194,666

比例（%）

0.163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375,811

比例（%）

99.2395

反对

票数

707,772

比例（%）

0.5933

弃权

票数

199,366

比例（%）

0.167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18,511

比例（%）

99.2753

反对

票数

677,072

比例（%）

0.5676

弃权

票数

187,366

比例（%）

0.15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24,387

2,426,987

2,383,687

2,375,187

2,335,087

2,396,787

2,439,487

比例（%）

73.3789

73.4576

72.1471

71.8898

70.6761

72.5436

73.8360

反对

票数

842,072

840,072

723,072

731,072

774,172

707,772

677,072

比例（%）

25.4870

25.4264

21.8852

22.1273

23.4318

21.4221

20.4929

弃权

票数

37,466

36,866

197,166

197,666

194,666

199,366

187,366

比例（%）

1.1341

1.1160

5.9677

5.9829

5.8921

6.0343

5.67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7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沁菲、吉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12 证券简称：赛伍技术 公告编号：2025-022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1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受让前期通过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方式增持的公司股份共计21,373,518股。本次受让完成后，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缜、李晨合计持股比例由16.7870%增
加至17.9538%，本次权益变动超过公司总股本1%。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3、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持有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
变动比例超过1%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原因1、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2023年4月25日和2023年10月27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暨追加
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和《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79）。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10月24日，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河德睿”）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21,373,518股，累计增持金额
为60,000万元（不含手续费）。国轩控股与银河德睿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任何一致行动。2、基于国轩控股与银河德睿签署的场外衍生品协议约定，2025年5月19日，国轩控股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银河德睿前期增持公司的股份共计 21,373,5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84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缜

李晨

合计持有股份

国轩高科

上升√下降□

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六合经济开发区虎跃东路8号

李缜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李晨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2025年5月19日

（1）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5月18日，公司总股本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
由1,801,996,317股增加至1,803,933,372股，公司控股股东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缜、李晨
合计持股302,500,435股，合计持股比例由16.7870%被动稀释至16.7689%。

（2）2025年5月19日，国轩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前期通过银河德睿开展衍生品交易
方式增持的公司股份共计21,373,5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848%。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缜、李晨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为323,873,953股，持股比例由16.7870%增加至17.9538%，本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股数（股）

股票期权行权被动稀释

21,373,518

21,373,51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70,751,887

103,276,150

28,472,398

302,500,435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否□

占总股本比例(%)

9.4757

5.7312

1.5800

16.7870

002074

有√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92,125,405

103,276,150

28,472,398

323,873,953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比例（%）

-0.0180

1.1848

1.1668

□√√（被动稀释）

占总股本比例(%)

10.6504

5.7251

1.5784

17.95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225,043,323

77,457,112

1,801,996,317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国轩控股与银河德睿就前期开展衍生品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后的协议

约定。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12.4886

4.2984

100.00

246,416,841

77,457,112

1,803,933,372

13.6600

4.2938

10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国轩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银河德睿前期增持公司的股份，
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造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3、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2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南京国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的通知，国轩控股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质押给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国轩控
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量（股）

30,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5.61%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66%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 年 5 月
16日

质押
到期日

2035 年 5 月
15日

质 权
人

工 商
银行

质押
用途

专项贷款

2、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国轩控
股

李缜

李晨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92,125,405

103,276,150

28,472,398

323,873,953

持股
比

例

10.65%

5.73%

1.58%

17.95%

本次变动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77,840,000

23,000,000

0

100,840,000

本次变动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07,840,000

23,000,000

0

130,84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6.13%

22.27%

0.00%

40.4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5.98%

1.27%

0.00%

7.2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77,457,112

0

77,457,112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96.49%

0.00%

40.13%

注：截至2025年5月19日，公司总股本为 1,803,933,372股。
二、其他说明1、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

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国轩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股份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30。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2人，代表股份211,202,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05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4,785,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6.42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8人，代表股份56,417,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人，代表股份56,650,3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7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33,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9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8人，代表股份56,417,16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1％。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
蒋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加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会议以记名投票方
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344,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68％；反对 1,8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6％；弃权1,02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92,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52％；反对1,8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1％；弃权1,02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6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350,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97％；反对 1,8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4％；弃权1,024,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98,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60％；反对1,8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65％；弃权1,02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995,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16％；反对 1,7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6％；弃权1,41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43,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90％；反对1,7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99％；弃权1,416,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1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107,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17％；反对80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3％；弃权28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55,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78％；反对80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4％；弃权28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6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255,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49％；反对 1,7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1％；弃权1,186,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03,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990％；反对1,7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61％；弃权1,186,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5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70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500％；反对 22,202,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22％；弃权2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57,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950％；反对22,202,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914％；弃权29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7％。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信贷使用及票据池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510,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822％；反对 23,422,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02％；弃权2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58,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781％；反对23,422,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464％；弃权26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5％。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

息集团”）为此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参加本次会议并回避表决，信息集团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54,551,95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表决情况
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0,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20％；反对 4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4％；弃权6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0,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20％；反对4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4％；弃权675,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37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884％；反对 1,86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0％；弃权1,956,98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32,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24,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461％；反对1,86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94％；弃权1,956,98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2,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4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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